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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

罚情况的补充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4 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最近五年未受到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

或处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6）。经公司再度审查确认，现对披露的部分内

容予以补充更正如下： 

更正前： 

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事项已于 2021年 11 月 3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根据相关要求，公司对最近五年是否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上海证券交 易

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的情况进行了自查，自查结果如下： 

经自查，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

的情况。 

更正后：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项已于 2021 年 11 月 3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相关要求，公司对最近五年是否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的情况进行了自查，自查结果如下： 

经自查，最近五年内，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出具的 1份监管

关注决定。监管关注决定中的监管措施及公司整改情况如下： 

1、主要情况 

2019 年 4 月 4 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关于对广

州港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和有关责任人予以监管关注的决定》

（上证公监函﹝2018﹞0108 号）（以下简称“监管关注决定”），主要内容如下： 



 

 
  

2017 年公司在无交易的背景情况下，代控股股东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广州港集团”）按期垫付广州港集团离退休、内退人员的费用，形成控股股东非经

营性资金占用，2018 年 1 月，前述资金占用本息全部归还。经进一步核实，公司按期

垫付广州港集团离退休、内退人员的费用主要系前期改制重组上市处理遗留问题所致，

一定的客观原因，不存在主观故意资金占用的情形。上述垫付款项 2017 年度的发生额

占公司 2016 年期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0.35%，比例较小，未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广州港

集团已于 2018 年 1 月归还上述资金占用本息。据此，可酌情从轻处理。 

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7.1 条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决定

对公司及控股股东广州港集团、时任总经理李益波和邓国生、时任财务负责人马素英、

时任董事会秘书马楚江予以监管关注。 

2、整改措施 

公司对此情况高度重视，采取了以下整改措施： 

（1）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积极组织相关部门对上述问题进行认真核查并及时整

改，并组织公司相关人员认真学习《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落实整改措施，结合公司实际，总结非经营性占用资金、信息披露等方面的教训意见，

促进公司运作合法合规、规范治理。 

（2）公司进一步完善和细化内控制度并严格执行，强化内部审计工作，密切关注

和跟踪公司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严格执行《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

度》，杜绝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形再次发生。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其他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

或处罚的情况。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公司对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

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1 日 


